
 

 

電氣用品安全法 

 

特定電氣用品之適合性 

檢查業務 
作為登錄檢查機關，基於電氣用品安全法第 9條發

行適合證明書 

作為登錄檢查機關，對於特定電氣用品進行適合性檢查，發行

適合證明書。製造・輸入業者取得了此適合證明書，即可以在

產品上標示 PSE標誌。 

為確認產品對技術標準的適合性，在適合性檢查中將實施下記

檢查。 

 對型式區分之代表產品進行適合性確認試驗 

 依照施行規則規定，對製造工廠之檢查設備實施檢查 

適合性確認試驗及對製造工廠檢查設備之檢查，是以製造工廠

為單位進行實施。 

[JQA 可實施的適合性檢查之型式區分如下所示] 

 小形單相變壓器及放電燈用安定器 

 交流用電氣機械器具（電氣用品安全法施行規則第 19

條從第 2號到第 8號所揭示之產品除外。） 

 電子應用機械器具 

 電熱器具 

 電動力應用機械器具 

（2015年 9月 24日現在） 

  ※希望進行批量單位檢查之場合，請另外洽談。 

 

 

 

 

 

對海外製造事業者發行適合同等證明書 

對於製造特定電氣用品的海外事業者，作為實施了與適合性檢

查完全同等之檢查，並且合格的證明，發行適合同等證明書（基

於法施行規則 13條）。備案之進口事業者為了輸入‧銷售特定

電氣用品，必須要有適合同等證明書的副本。但是此適合同等

證明書副本，只能對原取得該適合同等證明書之海外製造事業

者發行。 

如利用本機構之海外委託機關，可以在現地進行靈

活對應 

製造工廠在海外的場合，如利用本機構之海外委託機關，可在

現地實施試驗，進行工廠檢查，並由於可用現地語言進行交流，

將會縮短適合性檢查週期。 

關於電氣用品對技術標準

適合性之確認試驗服務 
基於法第 8條第 1項，確認對技術標準之適合性 

從事電氣用品製造或進口之事業者，基於法第 8 條第 1 項，負

有對產品進行技術標準適合性確認之義務。對於此類由事業者

負責進行的確認試驗，JQA 可以接受事業者的委託予以實施，

並提供實驗報告書。 

此確認試驗，在適用之技術標準中，也可以只實施客戶所希望

之試驗項目。 

注：此試驗之結果數據不可以轉用於法第 9條之適合性檢查。 

 

 

 

國內事業者 

・製造事業者 

・進口事業者 

 

海外事業者 

・製造事業者 

 

受理委託試驗申請 

・ 基於法第 8條第 1項進行對技

術標準適合性之確認 

・ 只對客戶所希望試驗項目進

行確認 

發行試驗成績證明書 

 

 

國內事業者 

製造事業者 

進口事業者 

 

 

 

海外事業者 

製造事業者 

 

受理委託試驗申請 

基於法第 9條 

實施適合性檢查 

・以型式區分為單位進行適合性確認 

・對製造工廠檢查設備之確認 

發行 

適合證明書 

發行適合 

同等證明書 

由國內事業者申請特定電氣用品適合性檢查之場合，只限於在經濟產業省

或者是各經濟產業局備案之事業者。 

JQA所提供之服務 



 

 

電氣用品安全法 

安全電磁中心 事業推進課 

〒192-0364 東京都八王子市南大澤 4-4-4 

TEL:+81(0)42-679-0246/FAX:+81(0)42-679-0170 

E-mail：jtp-safety-cstm@jqa.jp  

北關西試驗中心 事業推進課 

〒562-0027 大阪府箕面市石丸 1-7-7 

TEL:+81+(0)72-729-2244/FAX:+81(0)72-728-6848 

E-mail：kita-customers@jq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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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用品安全法是針對從事電氣用品的製造‧輸入事業之場合

下，所需履行手續及違反時的處罰規則等進行規定之法律。 

在對 1961 年制訂之[電氣用品取締法]進行根本改訂基礎上，

從 2001年 4月 1日起，作為[電氣用品安全法]開始施行。 

在[電氣用品安全法]中，基於以下電氣用品安全法有關法令，

對事業者所應履行之手續等進行了規定。 

 電氣用品安全法施行令 

 電氣用品安全法施行規則 

 規定電氣用品技術標準之省令 

作為電氣用品的品目，在政令(施行令)中指定了 457品目。 
(2015年 9月現在)  

從事電氣用品製造或者進口的事業者，必須履行法律所規定的

手續，在電氣用品上標示 PSE標誌。電氣用品分為特定電氣用

品和特定以外的電氣用品，如下所示，各自的品目分別指定，

履行的手續，表示標誌也各自不同。 

PSE標誌 

特定電氣用品 

之標誌 

（116品目） 

特定電氣用品以外之 

電氣用品標誌 

（341 品目） 

 

 
進行電氣用品製造或進口事業者之義務 

● 在經濟產業省進行備案 
（法第 3 條 事業備案） 

● 對技術標準的適合之義務 
（法第 8 條第 1項 技術標準適合義務） 

● 出貨前最終檢查記錄之作成及保存 
（法第 8 條第 2項 自主檢查） 

● 標示義務 
（法第 10 條第 1 項 標示） 

● 特定電氣用品之適合性檢查 
（法第 9 條  適合性檢查） 

 

從事特定電氣用品製造或進口業務之事業者，負有必須在國家

登錄檢查機關，按照該電氣用品之形式區分接受適合性檢查，

並妥善保存該適合證明書之義務。 

另外，如果進口事業者持有並保存從海外製造事業者入手之當

該產品適合同等證明書副本之場合，則可以省略適合性檢查。 

 

製造事業者或進口事業者之手續流程 

 
 

 

製造電氣用品或購入電氣用品之事業者 

在確認電氣用品名及型式區分的同時，進行電氣用品事業開始之備案。 
（應於事業開始 30日以內向所管轄產業局提交備案）【法第 3條 事業備案】 

進行電氣用品對技術標準之適合業務、【法第 8條第 1項 技術標準適合義務】 

 

成為電氣用品安全法對象之電氣用品（457品目） 

① 特定電氣用品  ② 特定電氣用品以外之電氣用品 

特定電氣用品 

（116品目） 

● 在登錄檢查機關接受適合性檢查，並妥善保存所

取得之適合證明書 【法第9條 適合性檢查】 

● 實施對製造工程,完成品,元件及有關部分之檢查 

【施行規則 別表第三 檢查方式】 

● 實施出貨前檢查並妥善保存檢查記錄。【法律第8條第2項 自主檢查】 

● 在電氣用品上正確標示PSE標誌，事業者名及額定值。 

另外，特定電氣用品之場合，還必須標示登錄檢查機關名稱。【法第10條 標示】 

特定電氣用品以外之電氣用品

（341品目） 

市場銷售 

從事電氣用品銷售之事業者 

必須對所銷售之電氣用品是否基於法律要求進行了正確標示 

確認之後再開始銷售。 

欲製造‧進口或銷售之電氣產品是屬於經濟

產業省省令所規定之電氣用品對象嗎？  

（電氣用品安全法對象產品稱為電氣用品） 

不適用於電氣用品

安全法。 

（電安法對象外） 

  

 

不是 

是電氣用品 

 

①特定電氣用品 

 

 

 

②特定電氣用品

以外之電氣用品 

 

 

 

從事電氣用品製造或進口事業者 

之手續流程及業務内容 

關於電氣用品安全法(PSE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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